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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公遷《詩經疏義》對

《詩集傳》的繼承與發展

――以「興」體詩的闡釋為中心

 史　甄　陶 *

提　　要

本文探討元代學者朱公遷如何在朱熹《詩集傳》的典範下，從理學和虛字，

開拓「興」體的理論。他從「義相因」和「語相應」與否、文勢順或反、用語

正相呼或反相呼等方面，提出九種「興」體成立的條件。所謂「語相應」指的

是虛詞助字的相應，並舉出同字相應和異字相應兩種情況；所謂「義相因」指

的是興句之理與應句之理的關聯。朱公遷從理學的觀點解釋「興」體，並且提

出「義相因」和「語相應」的因果關係，補充了朱熹所謂兼比之興，或者兼賦

之興的含意。他有意識地回到《詩經》文本之中，找尋虛詞助字相應的例證，

將格物之理用於文本的實踐，為其後朱子學中的《詩經》研究，開出新的可能

性。

關鍵詞：興、朱公遷、詩經疏義、朱熹、《詩集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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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cce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oetry with Collected Commentaries in 

Zhu Gong-Qian’s Classic of Poetry with 
Annotations: Tak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plied-Comparison” Style 
Poems as the Center

 Shih, Chen-Tao*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Yuan dynasty scholar Zhu Gong-Qian uses Neo-
Confucianism and function words to expand the theory of “implied comparison” 
in his Classic of Poetry with Annotations under the paradigm of Zhu Xi’s Poetry 
with Collected Commentaries. He puts forward nine forming conditions of the 
“implied comparison” from aspects such as whether “relevance in meaning” or 
“correspondence in language” are used, whether parallels are drawn or contrasts are 
made, and whether the words used match the flow of the work. The “correspondence 
in language” refers to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function and auxiliary words, where 
they follow or contrast each other or one another. The “relevance in meaning” mean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ody sentence and the responding sentence. Zhu Gong-
Qian’s Neo-Confucianist definition of the “implied comparison” and proposition of 
the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evance in meaning” and “correspondence 

• 2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朱公遷《詩經疏義》對《詩集傳》的繼承與發展 59

• 3 •

in language” complement Zhu Xi’s concept of “implied comparison accompanied 
by explicit comparison” and “implied comparison accompanied by straightforward 
narrative.” He consciously goes back to the text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and 
searches for corresponding examples of function and auxiliary words. By applying 
the logic of examining objects to the text, he opens a new possibility for researches 
on the part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in Zhu Xi’s studies.

Keywords: implied comparison, Zhu Gong-Qian, 
　　　　  The Classic of Poetry with Annotations, Zhu Xi, 
　　　　  The Poetry with Collected 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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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公遷《詩經疏義》對

《詩集傳》的繼承與發展

――以「興」體詩的闡釋為中心 *

史　甄　陶

一、前　言

本文主要探討的是元代學者朱公遷在《詩經疏義》中，對朱熹《詩集傳》

究竟有何繼承與發展，特別著重於「興」體詩的闡釋問題。朱公遷，字克升，

江西鄱陽人，生卒年不詳。根據史料記載，他曾於元順帝至正元年（1341）領

浙江鄉試，教授金華；1 至正七年（1347）年，以「遺逸」身分徵召赴京師，

授翰林直學士。他常勸諫順帝「親賢遠佞，抑豪强，省冗費，修德卹民，庶天

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但不見容於朝廷，後遷金華

郡學正。2 因值兵亂，寓居婺源，卒於鄉。

朱公遷從其父朱以實學習，朱以實受業於同郡學者吳中行，吳中行師從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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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 104 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朱公遷對朱熹《詩集傳》的繼承與發展」

（104-2410-H-002-210-）部分研究成果，承蒙洪國樑教授、楊師晉龍教授、虞萬里

教授、詹海雲教授、劉文清教授、曹逢甫教授、祝平一教授，以及三位審查委員，

惠賜諸多寶貴意見，謹此深致謝忱。
1   清•朱彝尊撰，侯美珍等人點校：《經義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2000 年），第 4 冊，卷 111，頁 142。
2   明•馮從吾：《元儒考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年，四庫全書珍本第四

集），卷 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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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1193-1264），而饒魯又是黃榦（1152-1221）的學生，3 所以朱公遷所傳

承的是黃榦到饒魯這一系的朱子學。他著有《餘力稿》、4《四書通旨》、《四

書說約》以及《詩經疏義》。5《詩經疏義》為疏解朱熹《詩集傳》之作，始

撰於元順帝至正元年（1341）任教於金華郡庠之際，6 而〈序〉成於至正七年

（1347）。7 書稿的撰寫有賴於朱公遷的門人洪初，8 並且可能只有抄本，流

傳不廣。9 直到明朝由其里人王逢加上「輯錄」，再由王逢門人何英加上「增

補」，明英宗正統九年（1444）才刊行於世。10 此書書名眾多。朱公遷的序言

稱〈詩集傳疏義序〉，故此書初稿名為《詩集傳疏義》。然《四庫全書總目》

提到：「正統甲子，英始取逢所授遺稿重加增訂，題曰《詩傳義》，詳釋發明，

以授書林葉氏刋行之，而板心又標《詩傳會通》，未喻其故，今仍從公遷舊名，

題曰《詩經疏義》，以不没其始焉。」11 可見此書舊本也名為《詩經疏義》。

至於《四庫全書》作《詩經疏義會通》，乃是因為《四庫全書》所根據的是經

• 6 •

3   同前註。
4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

明萬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卷 178，頁 15。
5   元•朱公遷：《詩經疏義》（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
6   明•何英：《詩經疏義•序》，收入元•朱公遷：《詩經疏義》，頁 73。
7  清•陸 心 源：《 皕 宋 樓 藏 書 志 》（ 北 京： 學 苑 出 版 社，2009 年 ）， 卷 5， 頁

26。
8   （康熙）《江西通志》：「洪初，字善初，樂平人。少師朱公遷為《詩經》學。公

遷作《詩經疏義》，初旦夕左右面錄所草，卒賴以傳。」清•陶成、謝旻等：《江

西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89，頁

16。
9   何英說此書「學者悅慕，雖相傳錄，終亦罕暏。」見何英：《詩經疏義•序》，頁

73。
10  關於《詩經疏義》的刊行過程，請參考馬天祥、李山：《詩經疏義•整理說明》，

收入《詩經疏義》，頁 2-3。
11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詩經疏義二十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16，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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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王逢和何英增補過的本子。12 此外，又稱《詩傳疏義》、13《詩傳義詳釋》，

或《詩經疏義淺講》。14 本文採用《詩經疏義》之名，主要根據北京師範大學

出版社的點校本。本書以書林安正堂劉氏嘉靖二年刻本為底本，15 並校對書林

安正堂余氏正德四年刻本（現藏上海圖書館）和《四庫全書》本，在內容上較

為完備。由於此書從初撰至刊刻，時歷百年，經易數手之輯補，其原貌如何，

今難確知。但明清以來的學者，已注意其重要性。如明代顧夢麟（1585-1653）

曾說：「大約《疏義》解，余皆與闇合。」16 而黃文煥（生卒年不詳，天啟年

間進士）《詩經嫏嬛》的註解中，雖然沒註明出處，可是只要一比對內容，就

可以發現《詩經嫏嬛》中有些對「興」體詩的意見，改寫自朱公遷之說，甚至

連關鍵字也一樣。還有明代何楷（生卒年不詳，天啟年間進士）《詩經世本古

義》、清代官撰《詩經傳說彙纂》、17 顧棟高（1679-1795）《毛詩訂詁》、

顧鎮（生卒年不詳）《虞東學詩》、胡承珙（1776-1832）《毛詩後箋》等著

作，曾多次引用朱公遷對於《詩集傳》的意見，足徵該書在明、清《詩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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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清•紀昀：《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18，頁 2。

何英從他的老師王逢處，得到《詩經疏義》之後，在王逢（王松塢）「輯錄」之上，

又作了「增釋」的工作。根據《本朝分省人物考》的記載：「何英，鄱陽人。性警

敏絕人，不事詞章。往學於王松塢，得饒雙峰、黃勉齋之傳，造詣益深。松塢寄以

詩有『臞梅谷裏先春意』句，遂號梅谷。累薦不起，建玉溪書院，以納天下來學。

所著有《四書釋要》、《詩經詳釋》、《易經發明》諸書。崇祀邑學鄉賢祠。」明•

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明天啓刻本），卷 59，頁 10。
13  馮從吾：《元儒考略》，卷 4，頁 13。
14  清•錢泰吉：〈跋詩經疏義刻本〉，《甘泉鄉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餘稿卷 1，頁 4-5。
15  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和日本靜嘉堂文庫。
16  明•顧夢麟：〈小雅•南山有臺〉，《詩經說約》（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

究所籌備處，1996 年），卷 12，頁 873。
17  清代官撰《詩經傳說彙纂》中，朱公遷被引用的次數計有 522 條，居於第六位，同

時遠高於劉瑾（384 條），是元代引用次數最多的學者。參見盧啟聰：《詩經纂說

彙纂研究――以編撰背景、體式內涵與思想特質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

文系碩士論文，車行健先生指導，2013 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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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佔有一席之地。此外，因著顧夢麟和黃文煥的著作傳入日本，江戶時代朱子

學者中村惕齋（1629-1702），也受到朱公遷說法的影響；18 從韓國朝鮮時代

的正祖（1752-1800）和丁若鏞（1762-1836）的對話紀錄中，也可以看見他們

引用朱公遷的觀點以解說《詩經》「興」體。19 由此可見，朱公遷的說法，曾

受到中、日、韓《詩經》學者的關注。

更有趣的是，明、清時期出現《詩經疏義》為官書《詩傳大全》底本之說。

如明代顧夢麟《詩經說約•序》：「《詩大全》本《疏義》，猶《四書大全》

本《輯釋》，皆抹去向人，奄為己物。」20 爾後清代陳啟源（？ -1689）的《毛

詩稽古錄》也說：「克升《疏義》爲修《大全》諸臣所䜈襲，而没其名併滅其

書。」21 現代學者雖對此說有異議，22 但這些說法卻頗足說明《詩經疏義》在

時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至於在學術立場上「貶宋褒漢」23 的四庫館臣說：「其

説墨守朱子不踰尺寸，而亦間有所辨証」，24 正也凸顯出朱公遷對朱熹學說的

繼承與發展：從一面來看，如果朱公遷若偏離朱子太遠，便不足以被納入朱子

學的系譜；從另一面來看，他也並非重複朱子，提出自己獨到的觀察。因此，

分析他與朱子《詩經》學的異同，正足以看出朱子學在元代所顯示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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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於中村惕齋對《詩經》「興」體的觀點，筆者已寫成〈論中村惕齋對《詩經》「興」

體的闡釋――以《筆記詩集傳》為中心〉一文，2018 年 8 月 3 日於日本東北大學

第 190 回中哲講演會中發表。
19  （朝鮮）正祖：〈經史講義〉二十六，《弘齋全書》（奎章閣藏本），卷 89，頁 35；〈經

史講義〉二十八，《弘齋全書》，卷 91，頁 7。
20  顧夢麟：〈詩經說約序〉，《詩經說約》（壹），頁 3-4。
21  清•陳啟源：〈總詁•舉要•六義〉，《毛詩稽古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5，頁 8。
22  楊師晉龍先生認為此說不能成立。見楊晉龍：〈《詩傳大全》來源問題探究〉，收

入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2002 年修訂一版），頁 327-329。
23  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第 23 卷第 2

期（2005 年），頁 83-128、205。
24  清•紀昀等：〈詩經疏義提要〉，收入元•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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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對於朱公遷《詩經疏義》的研究並不多，主要集中在元代《詩經》學

的著作和博士論文中，25 沒有單篇論文或專著。這些研究已經注意到朱公遷對

朱熹和輔廣學說的繼承與發展，解《詩》時重視德行修養和倫理綱常，同時也

留意到朱公遷從文學的角度釋《詩》，注意《詩經》賦比興之體例，但是並沒

有注意到朱公遷從理學思想重新構築文學理論的努力，以致於兩方面的討論都

不夠透徹。同時，過去的研究，也忽略了他從《詩經》整體結構和理學思想的

角度解釋興體，與元代科舉考試的現實需求，兩者之間的關係。26 此外，朱熹

「格物窮理」的觀念，對朱公遷建構《詩經》文學理論的關聯性，也值得關注。

本文以朱公遷的「興」論為主要討論的對象，是因為明代學者何英在做過

朱公遷《詩經疏義》的「增釋」後，曾在〈序〉中提到：「凡興體之作，語意

呼應，尤切究心焉。」27 可見這是朱公遷在《詩經疏義》中，最認真對待的問

題。所以本文藉由深入探討朱公遷的「興」論，為要了解對《詩經》寫作手法

的闡釋，在朱子學的影響下，呈現出何種面貌？以及元代《詩經》學在經歷朱

子《詩集傳》的洗禮後，如何受到理學思想的滲透？希望藉此研究，呈現朱公

遷這一罕被後世之人論究的學者，所提出的精闢見解，以及元代《詩經》學在

理學思想多面浸潤之後的特殊面貌。

二、「興」體的寫作規則

「興」在《詩經》六義中，受到歷代學者的關注最多，足以形成一部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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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崔志博：《元代《詩經》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112-138；付佳：

《元代《詩經》學》（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吳鷗先生指導，

2013 年），頁 117-123。
26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目前最值得參考的論文是許家星：〈「字義」與「經疑」的一

體――論《四書通旨》對「四書」詮釋體式的新探索〉，《中國哲學史》2014 年

第 4 期，頁 67-73、103。
27  明•何英：《詩經疏義•序》，收入元•朱公遷：《詩經疏義》，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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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28 由於學者詮釋觀點的轉變，「興」體界域和含意也有所不同。江乾益曾

指出，「六義」最早見於《周禮》與〈詩大序〉，鄭玄以《禮》解《詩》，「六

義」皆反映政教得失，於是毛《傳》所標之「興」，在經學的影響下，被鄭玄

視為譬喻之辭，「興」與「比」便沒有分別；29 至魏晉以下，以文論言經，劉

勰將「興」視為屬文作辭之法，貴其「藻辭譎喻」，脫落經學的色彩，一變為

文學的觀念；30 爾後唐代孔穎達由作文之理論「興」，其來有自。南宋朱熹對

「六義」皆重新定義。31 他特意將「比」與「興」劃分開來，他定義「興」的

寫作手法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32 也就是「興的事物在前，由興

所引起的主題在後」。這是從形式上說明興句與應句在結構上的順序。33 朱熹

在早年便提出，將「興」體區分為兩類的看法：

因所見聞，或託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睢〉、〈樛木〉之類是也。

然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

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

句常實，則同也。34

從《詩經》句式來看，朱熹主張興體的成立，在興句和應句之間，有「取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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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種村和史著，李棟譯：《宋代《詩經》學的繼承與發展》（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7 年），頁 106。
29  江乾益：〈詩經「六義」之經義與文學述論〉，《詩經之經義與文學述論》（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2004 年），頁 52。江乾益於同頁註 49 補充：「混淆『興』與『比』，

其實亦非鄭《箋》所致，毛《傳》雖於經中獨標『興』體，而解經時則『興』與『比』

不甚分別。……即是混淆『興』與『比』也。」
30  同前註，頁 56。
31  同前註，頁 64。
32  宋•朱熹：《詩集傳•關雎》，《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第 1 冊，卷 1，頁 402。
33  徐復觀：〈釋詩的比興――重新奠定中國詩的欣賞基礎〉，《中國文學論集》（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1996 年），頁 111。
34  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四部叢刊續

編影宋本），卷 1，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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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不取義，則但取一、二字」兩種情況。但是關於「取義」的含意以及這

「一、二字」所指為何？朱熹並沒有直接明確的說明。目前大致上的解釋，就

前者「取義」而言，主要視其是否「兼比」，也就是將朱熹所論之興，分為「兼

比以取義之興」和「不兼比不取義單純之興」。35 這種說法雖然也可以從朱熹

的解說中，找到間接的證據，36 但是缺點是「取義」之「興」仍舊回到朱熹以

前「比」、「興」不分的情況，使得朱熹釋「興」的效力降低。至於後者「不

取義之興」，近世學者從歌謠的角度，主張這僅僅是聲韻的問題。37 但是朱熹

自行改讀字音，以「叶韻」的方式讀《詩》，那麼在《詩集傳》趁韻的說法中，

不僅「興」體押韻，「賦」與「比」同樣押韻，因此音韻的條件便顯得蒼白無

力。那麼，在上述的解釋之外，對朱熹的「興」論，是否還有其他的看法呢？

若是重新檢視朱子後學的觀點，朱公遷可以說是一位長期被忽略的重要學者。

朱公遷以朱熹《詩集傳》為注釋對象，試圖系統性地分析討論朱熹的興論，

並補充或修正朱熹的觀點。38 對於上述的問題也多有闡釋。從〈周南•關雎〉

來看，朱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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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採取此類觀點的學者有裴溥言（普賢）：〈詩經興義的歷史發展〉，《詩經研讀指導》

（臺北：三民書局，1991 年），頁 214；江乾益：〈詩經「六義」之經義與文學述

論〉，頁 72-74。
36  《朱子語類》記載：「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

相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卻只是興。」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

（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80，頁 2069。
37  主張朱熹「不取義之興」為聲韻上之作用的有顧頡剛、鍾敬文、朱自清、何定生、

屈萬里、趙制陽、裴溥言等先生。
38  朱 熹 標 註 的「 興 」 體 詩， 共 有 一 百 一 十 七 篇， 朱 公 遷 主 張「 興 」 體 之 詩 有

一百一十九首，比朱熹多兩首，其餘篇目皆同。此兩首為〈衛風•河廣〉與〈小雅•

白華〉。〈衛風•河廣〉朱熹認為是「賦」，然而朱公遷的解說是：「衛㓕於狄，

桓公迎其遺民，渡河而南。襄公即位，則衛國在河南矣。此恐當作興體，不必以渡

河為說也。」見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3，頁 321。〈小雅•白華〉的一、五、

七章，朱熹認為是「比」，朱公遷則說：「疑當作興。」同前書，頁 692。從朱公

遷的解說中，可以看見他表露出不確定的態度，也沒有詳細說明為何需要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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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

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别也。後凡

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39 

對朱熹而言，這段注解顯然有示範的作用。朱公遷藉由疏解此注，提出了「興」

體的基本框架。他說：

凡興體有義相因者，有語相應者；相因相應兼備者多，義不相因而語又

不相應者絶少。如此詩首章，以物之偶興人之偶，摰而有别，義相因也。

二章、三章，以事理當然為興，而且上下呼喚成文，則義既相因而語又

相應也。中間文勢，又有反順不同，其例不一，詳具各章。40 

朱公遷根據朱熹「文意皆放此」的說明，分析朱熹興體的構成原則：一是文意

上的關係，也就是興句與應句之「義」是否相因；一是語詞上的關係，也就

是興句與應句之「語」是否相應。除此之外，還要考量興句與應句的文勢是

「反」，抑或是「順」。以此詩為例，朱公遷認為第一章的「興」之所以成立，

主要根據「義相因」，而二、三章不僅有「義相因」，同時也具備「語相應」

的條件。同時，這三章的文勢一致。這些條件都構成了〈國風•周南•關雎〉

之所以為「興」體的要素。

由此可見，「義」是否相因和「語」是否相應，以及「義」之「文勢反、

順」和「語」之「反、順相呼」，是朱公遷討論「興」體的基本原則。他提出

的九種情況分別是：

（一）「義相因」和「語相應」同時成立

朱公遷說「相因、相應兼備者多」，並且「中間文勢，又有反順不同」，41

在這樣的條件下，會產生四種類型，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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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詩集傳•關雎》，卷 1，頁 402。
40  《詩經疏義》，卷 1，頁 203。
4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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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義相因、文勢順；語相應、順相呼

〈小雅•車舝〉第二章：「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朱公遷疏：「鷮來集林，女來教已，皆可喜者，而又以二『彼』字相應，故為

興也。」42 他指出此章之所以為興體，首先是興句與應句之義相因：長尾雉雞

來到茂林聚集，高大有德的女子前來指教，相因之義表現在「皆可喜也」，興

句和應句的文勢是一致的；其次是興句和應句中皆有「彼」字相應，兩字相同，

所以是順相呼。

2. 義相因、文勢順；語相應、反相呼

〈大雅•文王有聲〉第八章：「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朱公遷疏：「此

用人物各有所事為興，而『有』字與『豈不』二字反相呼也。」43 他指出〈大

雅•文王有聲〉此章之所以為興體，興句與應句相因之義表現在「人物各有所

事」，但是興句的「有」字，與應句的「豈不」字，則是反相呼。

3. 義相因、文勢反；語相應、順相呼

〈小雅•何草不黃〉第四章：「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

道。」朱公遷疏：「芁然之狐，在草莽中，其性宜也。棧車行道而不息，豈其

性之所欲哉？義既反相因，語又順相應也。」44 他認為〈小雅•何草不黃〉第

四章之興意思是長尾巴的狐狸在草叢中，合乎其性，然而行役之車，在大道上

不得休息，非其性之所欲。所以此處的興句與應句，以相反的概念彼此對照。

可是在用語上，「有芃」與「有棧」又互相呼應，形成義相反而語相呼的體例。

4. 義相因、文勢反；語相應、反相呼

〈陳風•澤陂〉第一章：「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朱公遷疏：「即彼之地則有其物，即此之事則獨無其計。

物與地相稱，事與願相違。『有』字相呼，而『無』字反應『有』字為興。」45〈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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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同前註，卷 14，頁 665-666。
43  同前註，卷 16，頁 746。
44  同前註，卷 15，頁 696。
45  同前註，頁 43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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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澤陂〉一詩共三章，每章六句。此詩的興式為前二句興後四句。朱公遷認

為，就第一章而言，在水澤旁的堤岸有蒲與荷，但是想見美人之事卻無計可施。

興句與應句所傳達的之義是相反的，同時「有蒲與荷」與「有美一人」順相呼

應，但是「有」與「寤寐無為」之「無」反相呼應。

（二）「義相因」和「語相應」不同時成立

就著朱公遷的疏解中，符合「義相因」或者「語相應」的詩篇，在《詩經》

「興」體中最常出現。就著文勢的反與順，會產生下列四種類型，茲舉例如下：

1. 義相因、文勢順；語不相應

〈小雅•菁菁者莪〉第一章：「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

儀。」朱公遷疏：「此以可喜之物為喜見君子之興也。凡見中阿之莪美盛已心

喜，況得見此盛徳之君子乎？喜可知矣。」46 他提出作者在大山中見到蘿蒿的

心喜，連結見到君子的心喜，興句與應句在含意上是正相關，並沒有提到此詩

是否涉及「語相應」的問題。然而從首章的興句與應句來看，顯然沒有相應的

語詞。

2. 義相因、文勢反；語不相應

〈召南•江有汜〉第一章：「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

悔。」朱公遷疏：「江猶有汜，若有所容，而嫡乃不能容其媵乎？此以人不如

物為興。」47 對於此章的解說，朱熹發揮毛《傳》的意見，主張此詩是媵妾在

不得陪嫁時所作的詩歌。朱公遷依循朱熹的看法，說明此詩興句強調大江的支

流猶能回到主流，而應句卻展現嫡妻容不下媵妾的含意，傳達「人不如物」的

慨嘆。興句與應句的意思相反。雖然朱公遷並沒有說明語句是否相應，但從此

詩首章的文字來看，並沒有語相應的情況出現。

46  同前註，卷 10，頁 529-530。
47  同前註，卷 1，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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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義不相因；語相應、順相呼

〈周南•兔罝〉第一章：「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朱公遷疏：「此止美其人，非美其兎罝也，但借其所事為起語，而用肅肅、赳

赳相呼應。」48 朱熹認為此詩是「因此所事以起興」，49 也就是興之生發是有

感於所事而起，然而被言及的外物，並沒有承載任何意義，所以朱公遷才會說

「非美其兔罝」，主要歌詠的是打獵的武夫。但是，他更進一步強調〈周南•

兔罝〉之興，還表現在「赳赳」與「肅肅」的「語相應」關係。

〈召南•野有死麕〉第二章：「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

玉。」朱公遷疏：「亦因所見，而以『有』字相呼為興。」50 此章既以「所見」

起興，表示「無取義」，而興體的成立就在「有」字相呼。這是虛詞呼應的例

證。此類無取義而語相應的取興手法，朱熹在〈召南•小星〉中已作了很清楚

的示範。51 但是朱公遷所考慮的情況較朱熹更複雜。

4. 義不相因；語相應、反相呼

〈召南•殷其靁〉第一章：「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

朱公遷疏：「此因其所聞以起興，蓋雷以興此人；南山之陽，以興此所。『在』

字則與『違』字反相呼；而『莫敢或遑』一句，若無所屬，豈殷殷有舒緩之意，

以為勤勞迫促之興乎？」52 朱公遷認為，這是藉由聽見雷聲在南山之南邊而起

興，屬於不起義之興，也就是興句與應句沒有句義上的關聯。然而其「興」體

的特色，在詩的語句方面，表現在興句之「在」與應句之「違」相反的呼應上；

同時朱公遷發明朱熹的注釋，強調「殷殷」的舒緩之意，作為「莫敢或遑」的

48  同前註，卷 1，頁 222。
49  朱熹注：「化行俗美，賢才眾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

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朱熹：《詩集傳》，卷 1，頁

407。
50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1，頁 246-247。
51  朱熹注：「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

『在公』兩字之相應耳。」朱熹：《詩集傳》，卷 1，頁 417。
52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1，頁 242。



臺　大  中　文  學  報72

• 16 •

起興。朱公遷的說法，補充朱熹沒有說明之處。然而「殷殷」在朱熹看來是狀

聲詞，模擬雷聲，可是朱公遷稱其有「舒緩」之意，可能是為了要配合「在」

與「違」的反相呼應，進而以「勤勞迫促」的相反對照之意，引申解釋。

（三）義不相因和語不相應

關於「義相因」和「語相應」的關係，還有一種情況是「義不相因」和「語

不相應」同時成立，他曾說：「義不相因而語又不相應者絶少。」53 但不是沒

有，例如〈齊風•東方之日〉第一章：「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

兮。」朱公遷疏：「此即所見以為興，下章亦然。蓋淫奔多在夜旦也。詩中之

興語不相應、義不相因者，始見於此。」54 此詩被朱熹視為淫詩，朱公遷沿襲

朱熹的看法，將之歸類為「即所見以為興」，也就是無取義之興。

以上是朱公遷辨識和分析「興」體的主要架構，也呈現出「興」體寫作的

具體模式，具有兩方面的意義。首先，就著現實的需求而言，寫作規則的建立

有助於科舉答題，這對朱公遷而言並非特例。在元代科舉考試「經疑」的要求

下，朱公遷在《四書通旨》中，以「字義」為綱，以「經疑」為目，同樣在詮

釋上形成一體化和規範化的傾向，為要達到以不變應萬變的答題技巧，開啟註

解的新模式。55 同樣的，朱公遷著《詩經疏義》，也是在科舉實行之後。然而

《詩經》的考試不僅出現在「經義」中，56 元順帝六年之後也被列在「經疑」

53  同前註，頁 204。
54  同前註，卷 5，頁 371。
55  許家星：〈「字義」與「經疑」的一體――論《四書通旨》對「四書」詮釋體式的

新探索〉，頁 67。許家星同時也注意到，朱公遷註釋《四書》的一體化與模式化

傾向，也並非獨樹一幟，與他同時的袁俊翁《四書疑節》也有同樣的特色。參見許

家星：〈元代「科舉之學」的「研究之學」――以《四書疑節》為中心〉，《朱子

學刊》2013 年第 1 輯（總第 23 輯），頁 41。
56  皇慶二年所頒布的《考試程式》中明訂：「漢人、南人明經，經疑二問，經義一道。」

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學令》（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卷 5，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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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57 因此如何有系統地掌握《詩經》文本的義理，以及前後一貫的架構，有

助於考生在《詩經》考試中作答，與《四書通旨》的旨趣相同。

其次在應付現實的需求之外，朱公遷探討興體寫作規則，也可說是朱熹

「格物窮理」概念的體現。朱熹曾說：

「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說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

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扇子，此物也，

便有箇扇子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當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

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

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箇道理，此便

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

理而已，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飢而食，渴而飲，「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58 

所謂「格物窮理」，對朱熹而言，就是從形而下之器――自然世界的日月山川

與經驗世界的日用常行中，探究其形而上之道。所謂「物」，在朱熹看來「猶

事也」。59 這物的實際內容，不僅指客觀的物質實體，如天地日月，草木山川，

也指人的生活行動，和某些思維念慮與情感。至於「形而上之理」，則是無形

無象的原理或規則。60 但是朱公遷卻從文學的角度切入，將「興」視為審美的

客體，試圖從「義」及「語」的關係中，得出寫作「興」體的規律，也就是具

體可操作的技巧與方法。這可說是朱公遷對「格物窮理」概念的應用，也是他

57  陳高華：〈元朝科舉詔令文書考〉，《暨南史學》第 1 期（2002 年 11 月），頁

160-162。
58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62，頁 1496。
5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4。
60  關於朱熹對「形而上」與「形而下」的觀念，蒙培元先生說：「朱熹將理和氣說成

形而上與形而下的關係。所謂形而上，是指無形無象不可感覺只可思維的原理或規

則；所謂形而下，是構成有形有象可以感覺的具體事物的材料。」蒙培元：《朱熹

哲學十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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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朱熹學說的貢獻。

既然「義」與「語」是朱公遷分析的重要框架，需要進一步探問的是，他

所謂的「義」是什麼概念？「語」又是什麼意思？由於朱熹曾說：「學者之於

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61 故以下的討論，先探究「語」，再分析

「義」。

三、語詞的相應

「語相應」是朱公遷討論興體的重要內容，明代何英就已經指出，這是朱

公遷鑽研《詩經》的重心所在。62 但是他所著重的「語相應」，究竟是指哪些

語詞呢？朱公遷曾在〈詩集傳疏義序〉中說：

蓋詩主詠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委婉而辭若甚

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取法孔子，又取法孟子，又取法程子，

少以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脈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

之間，似輕而重，似汎而切，苟有鹵莽滅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視之

也，是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63 

由此可見，朱公遷特別關心《詩經》中的虛詞助字，主張這是讀懂《詩經》脈

絡的關鍵，讀者不得輕忽。同時他也強調，他的觀點直承朱子。朱熹在〈召南•

小星〉首章的傳文中說：

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

耳。64 

61  宋•朱熹：〈書中庸後〉，《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卷

81，頁 4000。
62  何英：《詩經疏義•序》，頁 73。
63  朱公遷：〈詩集傳疏義序〉，《詩經疏義》，頁 9。
64  朱熹：〈召南•小星〉，《詩集傳》，卷 1，頁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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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有學者認為這只是聲韻的問題，65 但是除了韻的因素外，朱熹所強調的重

點，是「在」字相應，這可由他對〈王風•揚之水〉的解釋說明。他說：

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66 

此詩第一章「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中，興句與應句重

複的就是「之」和「不」，同理可證〈小星〉重複之字為「在」字。可見朱熹

已經注意到《詩經》虛詞助字的相應問題，67 只是朱公遷將這樣的概念推廣到

《詩經》其他的篇章，從系統性的角度說明興體。需要留意的是，朱公遷開始

注意虛詞助字有其時代背景。與朱公遷同時稍早的盧以緯，就曾經在泰定元年

（1324）之前，完成《語助》一書。68 但是與《語助》不同，朱公遷不僅並沒

有辨析《詩經》興體詩中，虛詞的用法與意義，同時也沒有說明相呼應的語詞，

哪些是虛詞，哪些是實詞。因此，本文主要針對朱公遷在《詩經疏義》中所言

及「語相應」的語詞，分為同字相應與異字相應兩類，並且從朱公遷的注釋中，

辨認其詞性，來說明朱公遷從「語相應」討論興體的重點和特色。

65  鍾敬文在給顧頡剛的信中提到：「你在文中引出鄭樵〈讀詩易法〉中的一段話，說

他對興義是極確切的解釋。其實朱熹這老先生在《集傳》裏說了幾句很高明確當的

話：『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他對這詩解釋道：

『……因所見以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用這

話說明興義，誰還來得更其精確？――鄭樵的話雖比較詳細，但卻沒有說『它們所

以會得這樣成為無意義的結合』是由於要湊韻之故的要點。」見鍾敬文：〈談談興

詩〉，收入顧頡剛編：《古史辨》（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事業公司，1987 年），

第 3 冊，頁 678-679。這是在顧頡剛以叶韻談無取義的觀點下，所形成的討論。何

定生也受其影響，從歌謠和趁聲的角度論「興」。見何定生：〈關於詩的起興〉，

同前書，頁 699-700。趙制陽和裴溥言（普賢）也採取同樣的看法。參趙制陽：《詩

經賦比興綜論》（新竹：楓城出版社，1974 年），頁 142；裴溥言：〈詩經興義的

歷史發展〉，《詩經研讀指導》，頁 302。
66  朱熹：〈王風•揚之水〉，《詩集傳》，卷 4，頁 464。
67  黃忠慎：《朱子詩經學新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2 年），頁 205。黃忠

慎：〈新舊典範的交鋒――《毛詩注疏》與《詩集傳》之比較研究〉，《文與哲》

第 28 期，頁 66-67。
68  馬天祥、李山：《詩經疏義•整理說明》，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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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字相應

1. 在

（1）〈小雅•湛露〉第一章：「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

載考。」朱公遷疏：「露在豐草，則膏澤深；飲在宗室，則恩意厚。故以為興

而又用『在』，兩字相呼也。」69 由朱公遷的解說來看，此處「在」為介詞，

作為引進處所之用。

（2）〈小雅•魚藻〉第一章：「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

飲酒。」朱公遷疏：「此以樂得其所為興，而語勢又相應也。」70 此章的「魚

在」和「王在」之「在」是動詞，「在藻」和「在鎬」之「在」是介詞，猶言

「魚在于藻」。71

除上述二例之外，尚有〈豳風•東山〉第一章也是「在」字相應。「在」

字之「語相應」，皆因興句與應句之「義相因」而產生。

2. 之

〈周南•關雎〉第二章：「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第三章：「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朱公遷疏：「二章、三章以事理當然為興，而且上下

呼喚成文，則義既相因而語又相應也。」72 陳啟源說：「所謂興者，止取『左

右流之，寤寐求之』，兩『之』字相應耳。」73 

「之」字相應之詩，尚有〈召南•野有死麕〉第一章、〈齊風•南山〉第

三章、〈曹風•下泉〉第四章和〈小雅•黍苗〉第一章。此外，朱熹所標出的

69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9，頁 525。
70  同前註，卷 14，頁 675。
71  楊樹達：《詞銓》，收入謝紀峰編：《虛辭詁林》（臺北：商務印書館，2015 年），

頁 237。
72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1，頁 204。
73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卷 25，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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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體詩中，還有多首詩出現了「之」字相應，74 但是朱公遷並沒有特別詮釋這

些「之」字的作用。

3. 有

〈召南•野有死麕〉第二章：「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

玉。」朱熹認為此章是「上三句興下一句」。朱公遷的解釋是「亦因所見，而

以『有』字相呼為興。」75 此詩興句「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的「有」作動詞，

與「山有樞」的語法相同。應句「有女如玉」的「有」，是語助詞，因為「一

字不成詞，則加『有』字以配之」。76 同樣句型的例證還有〈鄭風•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朱熹認為此詩的寫作手法是

「賦而興也」。朱公遷認為此詩「本即所在而賦之，又用其語相呼也。」77 同

樣也是「有」字相呼，但興句之「有」作動詞，應句之「有」為語助詞，與〈野

有死麕〉的情況一致。

《詩經》的興體詩中，運用「有」字相呼應的詩，尚有〈唐風•山有樞〉

第一章、〈周南•漢廣〉和〈小雅•南有嘉魚〉，後二者朱公遷並沒有以「語

相應」釋之，然其相應的原則，不出上述之例。他此時已注意到「有」既是實

字，也是虛字。關於實字可以轉變為虛字之說，從元代就已經開始討論。周伯

琦在《六書正譌》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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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朱熹指明之興體詩中，具有「之」字相應，但朱公遷並沒有特別解釋的有〈周南•

樛木〉、〈周南•桃夭〉、〈召南•鵲巢〉、〈召南•何彼襛矣〉、〈邶風•燕燕〉、

〈邶風•谷風〉、〈邶風•新臺〉、〈鄘風•鶉之奔奔〉、〈王風•揚之水〉、〈唐

風•椒聊〉、〈陳風•墓門〉、〈檜風•匪風〉、〈豳風•九罭〉、〈小雅•常棣〉、

〈小雅•采薇〉、〈小雅•小宛〉、〈小雅•小弁〉、〈小雅•巧言〉、〈小雅•

裳裳者華〉、〈小雅•鴛鴦〉、〈小雅•采菽〉、〈大雅•抑〉、〈大雅•棫樸〉

等二十三首詩。
75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1，頁 246-247。
76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卷 3，頁 61。
77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4，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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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古人制字，皆從事物上起。今之虛字，皆古之實字。78 

至於清代以來，學者對於「實詞虛化」的解說，更是不勝枚舉。關於「有」字

的變化，周緒全說：

動詞「有」表示某一事物存在，而古代最早的文學形式是詩歌，人們在

創作詩歌時，往往將「有」字放在名詞或形容詞前頭，一方面表示這

一事物存在；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湊成一個節拍，以便歌詠。由於動詞

「有」的動作性本來就不強，加上用於詩歌的「有」主要是為了湊足節

拍，這樣動詞「有」便虛化為詞頭「有」了。後來散文中也採用了這一

用法。79 

由此可見「有」字從「實詞」到「虛化」轉變的軌跡，特別是在詩歌上的表現，

格外明顯。

4. 彼

〈小雅•沔水〉第二章：「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

朱公遷疏：「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水方盛而未殺，隼方揚而未止，

憂念方來而未息，此皆理勢之不可遏者，故用『彼』字相呼而為興也。」80 此

句語法同〈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之「彼」字，「猶云那個」，81 為指稱詞。

「彼」在《詩經》中雖然出現的次數相當頻繁，但是運用在興體上，作為

「語相應」的條件，次數並不多。除了上述二首詩之外，還有〈魏風•汾沮洳〉

第一章、〈曹風•下泉〉第一到三章、〈小雅•采薇〉第四章、〈小雅•車舝〉

第二章、〈小雅•何草不黃〉第四章和〈魯頌•泮水〉第八章，皆將「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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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元•周伯琦：《六書正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1，頁 4。
79  周緒全、任崇芬：〈文言虛詞源流解•有〉，《自學報》1987 年 5 月 30 日，轉引

自曹日生：《文言常用虛詞通解》（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544-
545。

80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10，頁 550。
81  清•劉淇：《助字辨略》，收入謝紀鋒編：《虛詞詁林》，頁 460



朱公遷《詩經疏義》對《詩集傳》的繼承與發展 79

為代名詞，取「那個」或「那人」之意。

5. 可／不可

（1）〈陳風•東門之池〉第一章：「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

可與晤歌。」朱熹注：「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

興也。」朱公遷疏：「語相應。」82 朱熹認為此章為興體，是無取義之興。但

是朱公遷補充此章為興，還有「語相應」的因素，「可」為相應之語詞。

（2）〈周南•漢廣〉第一章：「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

求思。」朱公遷疏：「上竦無枝之木，不可休；端莊靜一之女，不可求。皆能

絶人覬望之心者，故以語相呼而為興。」83 朱公遷認為此章的重點在「絶人覬

望之心」，而「語相應」是伴隨著「義相因」而產生，於是關鍵的詞語在「不

可」上，而不在「思」字上。

6. 思

〈小雅•南有嘉魚〉第四章：「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又思。」朱熹注：「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思，語辭也。」朱公遷：「但以

『思』字相呼為興。」84 朱熹認為此章起興不取義，朱公遷則更進一步提出此

章的興句和應句以「思」字相應。此「思」字為句末語氣詞。85 此外，在朱熹

所認定的《詩經》興體詩中，僅剩〈漢廣〉在興句和應句中皆有「思」字，但

是此詩之「思」之所以不是相應的關鍵，已在「可」／「不可」條中說明，此

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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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7，頁 430。
83  同前註，卷 1，頁 226。
84  同前註，卷 9，頁 518。
85  趙制陽曾提出一個通例：「用於句末的『思』字，如果上面是一個動詞，它就應該

是一個語氣詞。」見趙制陽：《詩經虛字通辨》（臺北：作者自印，1971 年，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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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異字相應

朱公遷在注疏中所提到異字相應，同樣也有「有取義之興」和「無取義之

興」。並且除了虛詞相應之外，他也舉出其他詞類相應的情況。以下舉例說明

之：

1. 在／違

〈召南•殷其靁〉第一章：「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

朱熹注：「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

殷殷然靁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朱公遷疏：「此

因其所聞以起興，蓋雷以興此人；南山之陽，以興此所。『在』字則與『違』

字反相呼。而『莫敢或遑』一句，若無所屬，豈『殷殷』有舒緩之意，以為勤

勞迫促之興乎？」86 朱公遷認為此章以「所聞」起興，也就是無取義之興，並

且以「在」和「違」構成語詞的反相呼。然而此處語相應的形式，非常獨特。

一般「興體」在二句興二句的情況下，相應的語詞在句中的位置也是相同的。

但是，朱公遷主張此處的「反相呼」表現於「在」與「違」上。如此一來，便

造成「莫敢或遑」與興句無關。所以他非常委婉地推測，將朱熹注中所提到的

「殷殷」解釋為「舒緩之意」，與「莫敢或遑」的勤勞迫促相應。然而「殷殷」

訓為「舒緩之意」，是很獨特的說法。由此可見朱公遷為了符合自身所歸納的

興體架構，採取以己意說經。

2. 何／曷不

〈召南•何彼襛矣〉第一章：「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朱公遷疏：「此亦專以語相呼應而為興也。『曷不』，猶云『豈不』耳。」87 朱

公遷提出此章相應之語為「何」與「曷不」。88 這是由於「何」字作狀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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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1，頁 242。
87  同前註，頁 248。
88  同前註，卷 9，頁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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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詢問，也有兼表慨歎的否定。89 因此可與「曷不」相當，互相呼應。

3. 有／其／矣

〈王風•中谷有蓷〉第一章：「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

矣。」朱公遷指明此詩「『有』字、『其』字、『矣』字相呼為興。」90 這三

個虛辭助字同時相應，是《詩經》中唯一的例證。

4. 有／無

（1）〈陳風•澤陂〉第一章：「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朱公遷主張：「即彼之地則有其物，即此之事則獨無

其計。物與地相稱，事與願相違。『有』字相呼，而『無』字反應『有』字為

興。」91 這一章的興句是前兩句，應句是後四句。其中語相呼有兩個層次，一

是「有蒲與荷」與「有美一人」相呼為興，兩者都是語助詞，表達「物與地相

稱」之意；二是「有蒲與荷」之「有」，與「寤寐無為」之「無」相應為興，

兩者反相呼應，表達「事與願違」之意。這是由「義相因」進而主導「語相應」

的例證。

（2）〈鄘風•相鼠〉第一章：「相鼠有皮，人而無儀？」朱熹注：「言

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朱公遷疏：「此蓋甚言人不如物之意，

而以『有』、『無』二字相呼為興也。」92 此章在興句和應句中，藉由「有」

與「無」的反相呼，表達「人不如物」之意。也是以「義相因」主導「語相應」。

5. 彼／我

〈鄘風•柏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朱公

遷說：「舟在中河，而無他適之地；我配兩髦，而無他適之心。物有定所，人

有定志，而用『彼』、『我』二字相呼應也。」93 此處朱公遷強調的是「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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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楊伯峻：《古代漢語虛詞》（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59。
90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4，頁 339。
91  同前註，卷 7，頁 436。
92  同前註，卷 3，頁 302。
93  同前註，卷 1，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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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都是指稱詞，互相呼應。這是在「義相因」的條件下，形成的「語相

應」。

6. 麟、趾／公、子

〈周南•麟之趾〉第一章：「麟之趾，振振公子。」朱熹注：「文王后妃

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

其趾亦仁厚。」朱公遷疏：「以此仁厚之意為興，而麟字呼公字，趾字呼子

字。」94 這顯然是由朱熹注解下的「義相因」，進而構成名詞的「相應」。

7. 倬／夀考

〈大雅•棫樸〉第四章：「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朱公遷疏：「此以雲漢之長，興周王之夀考。『倬』字正呼『夀考』二字也。

日月、星辰、河漢，皆天文也，但河漢之體為最大。河漢之長竟天，尤能為章

於天者也。夀考則在位久。」95 依朱公遷的解說來看，河漢之大佈滿於天，文

王壽考則在位長久。所以也是由「義相因」進而判斷「語相應」的關係。

8. 肅肅／糾糾

〈周南•兔罝〉第一章：「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朱熹：「化行俗美，賢才眾多，雖罝兎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

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朱公遷疏：「此止美其人，非美其兎罝也，但借其

所事為起語，而用『肅肅』、『赳赳』相呼應。」96〈兔罝〉共有三章，每一

章都以疊詞起興。這是朱公遷唯一的例證。其他具有疊詞的興體詩中，若有

虛詞，朱公遷則以虛詞為相應處。例如〈小雅•湛露〉第二章的相應之語為

「在」；97〈魏風•葛屨〉第一章的相應之語為「可以」。98 這些「語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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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同前註，卷 1，頁 230。
95  同前註，卷 16，頁 721。
96  同前註，卷 1，頁 222。
97  同前註，卷 9，頁 525。
98  同前註，卷 5，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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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伴隨著「義相因」的條件而來的。

就著上述「語相應」的例證來看，可以分為以下三點討論。首先，近代學

者們討論「不取義之興」時，視「語相應」為「趁韻」。99 對於朱公遷而言，

「語相應」主要以「虛詞助字的對應」藉以說明朱熹「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

一、二字而已」。100 但是不僅於此，從上述的討論中，可以得知「語相應」

也是呈現「義」的重要手法，並由此展延興體所要表現的情感。例如他認為，

〈周南•漢廣〉第一章的興句和應句皆傳達出「絶人覬望之心」，所以用「不

可」相應；如〈齊風•南山〉第三、四章傳達「治事各有其理」，所以用「如

之何」相應；如〈小雅•沔水〉第二章傳達「理勢之不可遏」，所以用「彼」

相應；如〈周南•麟之趾〉以「仁厚之意」為興，所以「麟字呼公字，趾字呼

子字」。這些現象正說明了興體詩之「義」和虛詞助字的關聯性。

第二，朱公遷利用「語相應」的特點，對朱熹兼比之興，或兼賦之興的寫

作手法，提出更明確的解釋。例如〈鄭風•野有蔓草〉和〈溱洧〉，朱熹認為

兩詩皆「賦而興也」，朱公遷疏：「本即所在而賦之，又用其語相呼也」；101〈魯

頌•泮水〉第一章，朱熹視為「賦其事以起興」的手法，朱公遷疏：「此在泮

水，見魯侯之來，故賦陳其事，而就用『采芹』、『觀旂』為相應之語也。」102

朱公遷將「賦」和「興」拆為兩部分說明：一方面從內容看直敘其事，是「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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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例如顧頡剛認為「作詩的人原只要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嫌太單調了，

太直率了，所以先說一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他最重要的意義，只在『洲』

與『逑』協韻。」顧頡剛：〈起興〉，《古史辨》，第 3 冊，頁 676。朱自清說：「因

為初民的心理簡單，不重思想的聯繫，而重感覺的聯繫，所以『起興』的句子與下

文常常是意義不相屬，即是沒有論理的聯繫，卻在音韻上（韻腳上）相關聯著。」

朱自清：〈關於興詩的意見〉，《古史辨》，第 3 冊，頁 684。鍾敬文的意見也是如此。

鍾敬文：〈談談興詩〉，《古史辨》，第 3 冊，頁 678-679。趙制陽先生、裴普賢

先生皆取此義。
100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1，頁 19。
101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4，頁 364。
102 同前註，卷 20，頁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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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法，另一方面從「語相呼」來看，是「興」之所以成立的條件。同樣的，

朱公遷對「比而興」的解說也相似：朱熹認為〈曹風•下泉〉的寫作手法是

「全比而興」，朱公遷解釋第一章：「寒泉則不能潤物，下流則不能及物，浸

漬則害物，此衰周之比也。而語又相應，為興體。」103 針對第四章又說：「前

三章則衰頽相似，而語又相呼。此章則興盛相似，而語又相呼，故皆為比而

興。」104 而「興」表現在「彼」的相呼應上。這樣的分析架構，讓朱熹的觀

點更加清晰，讀者也更容易理解和操作。

第三，朱公遷在〈詩集傳疏義序〉曾說：「語助之聲，隨而為之上下也；

立言之趣，從而與之周旋也。」105 由此可見，他看見虛詞助字與聲音的關係，

與文義的關聯性一樣，也是「興」體的重要表現。朱公遷的觀點並非孤鳴先發，

而是受到朱熹《詩集傳》的影響。朱公遷在解說〈關雎〉時，便特別說到：

《集傳》發起興之意在「當」字。106 

此「當」字在《詩集傳》中，也是以「相應」的形態出現，作為加強「未得」

之語氣。107 除此之外，朱熹在《詩集傳》中，善於運用虛詞助字訓解章旨句義，

藉以模仿作者語氣，引導讀者理解作者的感受，還有其他的例證。108 然而朱

公遷不僅深黯此道，同時依循朱熹在〈召南•小星〉及〈王風•揚之水〉所提

出的體例，返回《詩經》文本，對其興體的虛詞結構進行全面性的梳理，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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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同前註，卷 7，頁 449。
104 同前註，卷 7，頁 450。
105 朱公遷：〈詩集傳疏義序〉，頁 9。
106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1，頁 206。
107 朱熹說：「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知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

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見朱熹：《詩集傳•關雎》，卷 1，頁 402。
108 陳志信明確地指出，朱熹「在《詩集傳》衍說章旨之際，當為配合詩歌音聲本

色，其詮說乃集中於體味、甚或操演詩人辭氣、口吻的面向發揮」，而其表現在

「『彼……，則……矣，此……，則豈非……乎』」，一嗟一歎間，豈不將本可用

尋常說明句論講的旨意，套入具演出味的、足教讀者產生臨場感的語境來陳說！」

陳志信：〈詩境想像、辭氣諷詠與性情涵濡――《詩集傳》展示的詩歌詮釋進路〉，

《漢學研究》第 29 卷第 1 期（2011 年 3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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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詞在傳達詩人起興時，具有展現其情感起伏，和引導讀者的作用。

朱公遷的觀點，相當具有啟發性，然而長期受到學界的忽視。近代學者在

討論朱熹的「興」體時，特別在「興聲無義」的問題上，雖然也曾注意到聲歌

的問題，但是多將重點放在趁韻的問題，沒有理解到朱熹對於「無取義之興」

的重點，其實是在虛詞助字上；另有學者雖然已經注意到，朱熹「無取義之興」

是指虛詞助字的相應，109 卻沒有提出這個觀點的重要性。其實，朱公遷認為

「語助之聲，隨而為之上下也」，已經凸顯出朱熹從虛詞助字論「興」的優點：

指明作者表達感發之情，不見得只能用隱喻或者描述等具體的方法，同時也可

以藉由虛詞助字在語氣上所帶來的抑揚頓挫，從聲調中展現出作者的情感，110

讓讀者能夠領會。不僅如此，這種語氣的上下起伏，以「相應」――對稱的形

式出現，對於「興」體得以成立的條件，確有幫助。關於這一點，桑塔耶納曾

有精闢的分析，他說：

對稱透過再認與韻律（recognition and rhythm）之魅力而吸引我們。……

這種美感並不是外來偶然的魅力；而是由於眼睛在對客體之連續性掃視

中，始終發現同樣的反應、同樣的滿足的原故；此外由於客體適合感知

之性質，而使感知作用本身也成了一種快樂。客體之各部分，如此融合

起來，形成了一整個客體，它的統一性與單純性，則皆植基於其各元素

之韻律與呼應上。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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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關於「不取義之興」，黃忠慎說：「這當然也是《詩經》學發展史上必須尊重的

一個觀點，不過，與其見不出起興之句與下文的關聯性，就直接視為無取義之興，

毋寧採鄭玄、孔穎達的作法，全力解構興體詩的作意，即使當初詩人所用以帶領讀

者進入感發的方式，與後世詮釋者所言不盡相合，亦不能抹滅詮釋者的付出。」見

黃忠慎：〈新舊典範的交鋒――《毛詩注疏》與《詩集傳》之比較研究〉，頁 66-
67。

110 劉淇說：「構文之道，不過實字虛字兩端，實字其體骨，虛字其性情。」見清•劉

淇：《助詞辨略•自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頁 1。
111 （美）桑塔耶納（George Santayana）著，杜若洲譯：《美感》（臺北：晨鐘出版社，

1972 年），頁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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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對稱的形式，不僅帶給人在感知上的快樂和滿足，同時也能讓原本

在內容上沒有相關的興句與應句，由於虛詞的呼應，及其所表現的韻律，形成

統一而完整的新客體――興」體。很顯然的，這種整體感並非藉由文字的詮釋

呈現，而是藉由形式的美感呈現。由此可見，相較於毛《傳》、鄭《箋》和孔

《疏》僅從內容立論，朱熹對《詩經》「興」體的解說，同時還強調句法的重

要性，迥異於前人的觀點。

除了上述三點之外，清代陳啟源對朱公遷的批評，也值得思考。陳啟源對

某些問題的意見，前面已經零星地引用過，但為了方便討論，故在此完整地徵

引並加以說明。陳啟源在《毛詩稽古編》中說：

學詩所以重多識也，朱子論興獨異，是謂興有兩意：有取所興爲義者；

有全不取其義，但取其一二字者。夫全不取義，何以備六義之一乎？即

如關睢之次章本賦也，而《集傳》目爲興。究其所謂興者，止取「左右

流之、寤寐求之」兩「之」字相應耳。其釋《召南》之〈小星〉，取兩

「在」字、兩「與」字爲興；〈王風•揚之水〉，取兩「之」字、兩「不」

字爲興，皆此類也，不近兒戲乎？甚有經文本無其字，而《集傳》代爲

補出使其句法相應者，如〈鄭風•揚之水〉、〈魏風•園有桃〉、〈唐

風•綢繆〉、〈小雅•常隸〉之類，不勝詘指。是六義不在《詩》而在

《集傳》矣，尤可笑也。元儒有朱克升者，著《詩傳疏義》，最推重《集

傳》，謂能以虛詞助語發明詩藴，殆指斯類而言，然吾之不能無疑於《集

傳》亦正在此。112 

陳啟源不贊同朱熹《詩集傳》對「六義」的解說，特別是「無取義之興」的觀

點，更不贊成以虛詞助字解釋。113 因此，陳啟源對朱公遷的意見，頗不以為然。

但是若仔細檢驗陳啟源對朱公遷的批評，可以發現，朱公遷雖然注意到朱熹以

虛詞對應的句法，闡釋興體的內容，但這並不表示朱公遷對《詩經》的文本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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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卷 25，頁 8。
11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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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考慮。例如朱熹解釋〈鄭風•揚之水〉「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

予與女」說：

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114 

朱熹注中的確補出「則」、「矣」二字，「使句法相應」。但若照著陳啟源的

判斷，朱公遷在注釋時，大可由朱熹注釋的「語相應」說明。但是朱公遷卻說：

緩弱之水不能流去其所載，寡特之人不能舍去其所依，二者皆有綢繆相

與之意，故以為興。115

很顯然地，因為〈鄭風•揚之水〉中沒有「語相應」，所以朱公遷只從「義相

因」來解釋。〈魏風•園有桃〉和〈唐風•綢繆〉也是同樣的情況。116 至於

朱公遷對〈常棣〉的解說，更能說明他試圖回歸《詩經》文本的用心。朱熹解

釋〈常棣〉第一章「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

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朱公遷疏曰：

輔氏曰：「此不取義，但以『豈不韡韡』興『莫如兄弟』耳。」愚謂此

與〈何彼襛矣〉同例，「何」字正呼「曷不」字也。117

朱熹在注釋中加入「豈不」、「豈有」解釋經文，輔廣的解釋的確以朱《傳》

為中心，但是朱公遷的重點卻是說明朱熹的添字解經，乃根據〈召南•何彼襛

矣〉經文中的虛詞助字。由此可見朱公遷相當關注《詩經》的文本。

就著陳啟源所舉的例證中，可以看見當朱熹面對《詩經》文本的字句不相

應時，往往添加虛詞助字使句法相應，可是朱公遷卻刻意避開朱熹增字解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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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朱熹：《詩集傳》，卷 4，頁 479。
115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4，頁 363。
116 〈魏風•園有桃〉，同前註，卷 5，頁 385；〈唐風•綢繆〉，見同書，卷 6，頁

398。
117 同前註，卷 9，頁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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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僅從「義相因」的角度解釋之，若是如同〈小雅•常棣〉沒有「義相因」

的條件，則朱公遷則特意找出《詩經•何彼襛矣》文本的根據，加以說明，凸

顯出朱公遷重視《詩經》文本的態度。

四、義理的相因

朱公遷對「興」體的分類和解說，緊扣並發揮朱熹《詩集傳》的內容，除

了探討虛詞助字對應的「不取義之興」，朱公遷同樣也關注「取義之興」，也

就是興句與應句的語意，有所關聯。但是朱公遷解說義理的重心，卻與朱子的

層面不同。朱熹主要依照《詩經》文本逐字說明，並且沒有點明關聯之所在，

然而朱公遷則著重於興句與應句所表達的「理」。這同樣是從理學的觀點論

「興」，也可以說是朱熹「格物窮理」概念的運用，然而有別於上述以「興」

體為「物」的情況，朱公遷在討論「取義之興」時，主要就著興句所言草木鳥

獸之理，與應句所言在人身上之理，彼此之間的關聯，以及「理」的不同特性

與內涵。礙於篇幅所限，118 本文僅就著興句與應句之「義」的表現型態，加

以說明。

在興句與應句「義相因」且「文勢順」的情況下，大多數都只說明單一之

「理」，也就是所傳達的作詩者之意，只有一種。以〈大雅•旱麓〉為例。〈旱

麓〉第一章：「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朱熹注解：「興

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

其干祿也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朱公

遷在疏解中說：

此皆「莫之致而至者」，故以自然之理為興。旱麓無意於榛楛，而榛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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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關於朱公遷對於「理」之內涵的解釋，筆者於〈論朱熹、輔廣和朱公遷詮釋《詩經》

「詩人情性」脈絡的演變〉一文中，有更詳盡的討論。此文宣讀於 2017 年 6 月 14
日「臺灣大學中文系第 369 次學術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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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之，以其地之美也；君子無意於福祿，而福祿自歸之，以其德之盛

也。輔氏曰：「言樂易，則無汲汲勞苦之意。優柔寛裕，盡其理而已，

非有意於干祿也。自詩人歌之，則若見其以豈弟之道干祿，而所以干祿

者有道爾。」119

「莫之致而至者」語出《孟子•萬章上》，朱公遷認為此乃「自然之理」：120

此理在興句的重點是旱山山麓土地肥沃，所以榛樹和楛樹自然生長；在應句的

重點則是君子德性深厚，所以福祿自來。也就是說，此二句在義理上的共通之

處，在於榛楛茂盛和君子干祿的所以然和所當然，朱公遷認為這是作詩者想要

傳達的意思。但是其中也有朱公遷添字解經的問題：「以其地之美也」和「以

其德之盛也」，並沒有出現在〈旱麓〉的文本中，他卻以此作為興句與應句的

對應，解說二者的關聯。

除了上述的情況之外，朱公遷也注意到，在一組興句和應句之間，也可能

呈現不同之「理」，凸顯作者複雜的感受。如〈小雅•小宛〉第三章：「中原

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榖似之。」朱熹的解說

為：「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

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

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朱公遷

的疏解是：

此章既以其可公共之理為興，又以其可變化之理為興。……榖所以終乎

菽之興，似所以終負螟蛉之興。……教其子使為善，亦敬威儀而已。121

這章起興的體例是四句興二句。朱公遷在朱熹注釋的基礎上指出，興句與應句

的對應中，「理」的內容有兩方面：一是從「善」而言，意取田野間大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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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16，頁 722。
120 朱公遷運用「自然之理」語出朱熹。朱熹在著作中言及「自然之理」共三十九次，

散見於《周易本義》、《詩集傳》、《四書章句集注》、《四書或問》、《論孟精

義》和《晦庵集》中。
121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12，頁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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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採收，與善道人皆可行，是「公共之理」；一是從「似」而言，意取土蜂

將桑蟲的幼蟲帶走，將其變化如土蜂一樣，這與人教誨孩子，使其改變為善，

是「可變化之理」。以上是義相因，並且文勢順的情況。

至於在「義相因、文勢反」狀態中，所呈現之「理」，在概念上是相反的，

也就是作者呈現反差之感。例如〈小雅•小弁〉第五章：「鹿斯之奔，維足伎

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朱熹

的注解是：「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妃匹。今我獨見棄

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朱公遷在疏解中說：

物相顧念，則有可生全之理；我既不見顧念，則如生意所不及之木，而

無可生全之理矣。亦以人不如物起興。122

朱公遷強調的是鹿和雄雉互相顧念，有「可生全之理」，但是人卻不被顧念，

如同枯木一般，「無可生全之理」，以「興」旨在說明「人不如物」，反映出

人與物的差異，這在朱公遷的疏解中，並不是特例。他認為《詩經》在興體中

表現出「人不如物」的含意，還出現在另外十八首詩中。123 朱公遷在這裏展

現了一種有別於先秦儒學中，以人為中心，或者人較物更為優越的態度。124

然而他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想法，主要是奠基在宋儒強調人、物同具實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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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同前註，卷 12，頁 608。
123 在朱公遷看來，能說明「人不如物」之詩為〈召南•江有汜〉、〈邶風•凱風〉、

〈邶風•雄雉〉、〈邶風•簡兮〉、〈鄘風•相鼠〉、〈鄘風•鶉之奔奔〉、〈王

風•葛藟〉、〈唐風•杕杜〉、〈唐風•葛生〉、〈秦風•晨風〉、〈豳風•東山〉

（一章）、〈小雅•四牡〉、〈小雅•沔水〉（一章、三章）、〈小雅•小弁〉（一

章、四章、五章、七章）、〈小雅•蓼莪〉、〈小雅•四月〉（四章、六章）、〈小

雅•菀柳〉（一章、三章）、〈大雅•桑柔〉。
124 孟子可說是探討這個問題的先驅，在「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的說明中，孟子雖然

沒有直接就著人和物的差別作說明，但是藉著「舜」為範例，強調人能夠「由仁義

行」的特質，也就是強調人的道德主體性，是人較物更為優越之處。荀子同樣也談

人物之異，但是他認為人物之異便在於是否有禮，並且也著重於人是否能主動地與

客體發生關係，以完成價值。參見祝平次：《朱子學與明初理學的發展》（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1994 年），頁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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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基礎上，進而在「格物」時，「類推共感」。125 亦即，雖然就著現

實層面來看，事物之理與人之理會有不同，而終極之理是共通的。在格物窮理

的追尋上，最終是要認識、體會宇宙自然之理，進而回歸到人之的性理。126

然而，朱公遷反覆強調「人不如物」的興義，批判「格物窮理」只是理想的觀

點，但人們日常生活的實踐上，性理卻不及物理，也因而使「格物窮理」淪為

口號。由此可見，朱公遷以「格物窮理」敦促人們留意詩教的功能；也從詩教

之意義，促使人們反思格物的實踐。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當朱公遷認為興句之理與應句之理「反相因」時，他

主張要以興句之理作為標準，進而反省思考應句之理的缺欠，這是他重視前文

語脈的具體例證。也就是說，朱公遷預設了所興之物的理，完美無缺，而所應

之人的理，有所缺欠，因此便會出現「人不如物」的概念。可是此判斷準則，

未必皆能適用於朱熹判定的「興體」。朱公遷自己就發現了一個例外。〈小雅•

谷風〉第四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

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朱熹的解釋是：「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

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強勉以求

之。又周睦其隣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朱公遷疏解：

人之濟水，必量淺深；我之治家，不計有無，謂以處事之道反相因為興，

可也。但《集傳》釋興體無此例，疑「興」字當作「比」字，而「深則

方舟」之上有「如」字。此章則皆自許之辭，言其不當見棄。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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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程頤說：「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

如言孝，其所以為孝者如何，窮理（一無此二字）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别窮一事，

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

可。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見宋•

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卷 15，

頁 157。
126 蒙培元：《情感與理性》（北京：中華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2 月），頁 115-

116。
127 元•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2，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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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風〉四章的前四句是興句，後四句是應句。朱公遷認為興句的重點在人渡

河的時候，要測度水深；而應句的重點是婦人治家，卻不去計算自己的有無，

竭力投入。就朱公遷的意思來看，這兩句若說是「興」體，那麼便是同樣講「處

事之道」，但是態度相反。在相反的情況下，應句之理應該要向興句之理看齊，

但「此章皆自許之辭」，應句沒有負面的意思，所以與興句不是對照的關係。

於是朱公遷認為，〈谷風〉四章的寫作手法，應該是「比」，也就是朱熹在「深

則方舟」之前，應該漏了「如」字。這樣一來，前四句便成為後四句的喻依，

構成前後態度一致的「自許之辭」。可是〈谷風〉四章的寫作手法是不是「比」，

朱熹生前已經有學生向他提出疑問。潘時舉說：

〈谷風〉詩四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集

傳》以為興體，某疑是比體，未知如何？乞指教。128

朱熹回答說：

若無下面四句，即是比。既有下四句，則只是興矣。凡此類皆然，非獨

此章也。

在回答潘時舉的問題時，朱熹已經明確反對將此章視為「比」，129 但是朱公

遷在自己所定義之興體的原則下，仍然不同意將此詩視為「興」，並且主張朱

熹之說應作「比」。由此可見，朱公遷從句勢確立興體成立的條件，並修正朱

熹的意見。

總之，無論文勢順或文勢反，朱公遷試圖從朱熹的解說中，深究興句之理

與應句之理，並找出句勢在義理上的關聯，將朱熹「格物窮理」的概念，轉變

為一種解說興體的方法，也就是以「格物窮理」作為興體中情感與句勢之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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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朱熹：〈答潘子善〉，《朱子文集》，卷 60，頁 2975。
129 朱熹分析「比」與「興」的差別時說：「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

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見《朱子語類》，卷 81，頁 2069-
2070。由於〈邶風•谷風〉第四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還有下面四句「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因此朱熹判定此為

「興」，不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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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十分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朱公遷以「理」取義的視角，也並非他個

人的苦心孤詣，而是繼承輔廣以「理」解《詩》的方式而來。130 以第三節所

引用〈旱麓〉為例，朱公遷主張第一章「以自然之理為興」，並引用輔廣的觀

點：「優柔寛裕，盡其理而已，非有意於干祿也。自詩人歌之，則若見其以豈

弟之道干祿，而所以干祿者有道爾。」131 可見他有意識地以輔廣的說法為基

礎，進而採取以理取義的手法。132 如此一來，「興」就不僅是一種文學手法，

同時也具備傳達理學思想的作用。

五、結　論

《詩經》寫作方法「賦比興」之中，以「興」最具理論深度，而朱熹所提

出的看法，在宋代之後影響力甚大。本文以朱公遷的「興」論為研究重心，對

於朱子學與《詩經》學皆有意義與價值。就著朱子學而言，朱公遷運用朱熹「格

物窮理」的概念，將「興」體做為所格之物，探究其構成之理，可以說是朱熹

學說的延伸；就著《詩經》學而言，朱公遷接續朱熹詮釋《詩經》的成果，同

時補充與修正朱熹的意見，俾使朱熹「興」論更加明確且易於掌握，同時也可

說是文學理論在理學思維下的展開，其關鍵在於朱公遷對於朱熹的觀點，提出

一套系統性的說法。他從「義相因」和「語相應」，以及文勢反或順、用語正

相呼或反相呼等方面，共找到九種「興體」成立的條件，以此囊括朱熹所有的

「興」體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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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輔廣「以理解《詩》」之說，見黃忠慎：〈輔廣《詩童子問》新論〉，《臺大中文學報》

第 32 期（2010 年 6 月），頁 17-19；又見黃忠慎：〈輔廣《詩童子問》與楊簡《慈

湖詩傳》之比較研究――以解經方法、態度與風格為核心的考察〉，《文與哲》第

19 期（2011 年 12 月），頁 245-249。
131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16，頁 723。
132 朱公遷在〈詩集傳疏義序〉中說：「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

理通暢，甚有賴焉。」見朱公遷：〈詩集傳疏義序〉，《詩經疏義》，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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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著「語相應」的情況而言，朱熹僅有在〈召南•小星〉和〈王風•揚之水〉

中，言及虛詞助字的相應，但是朱公遷將此原則發揚光大。他所注意到的語詞，

有虛詞也有實詞，但是的確以虛詞助字為多。並且在這些相應的語詞中，也有

同字相應和異字相應的差別。此外，他不僅找出「無取義之興」的語詞相應，

更關注「有取義之興」的「語相應」。在「無取義之興」的語相應中，朱公遷

的觀點，提示了《詩經》文本的虛詞助字，具有引導讀者進入詩人語境的功能；

在「有取義之興」的情況下，朱公遷清楚地傳達出「語相應」是「義相因」自

然產生的結果。同時，朱公遷從「語相應」解釋興體，也可以較為清晰地解釋

朱熹所謂兼比之興，或者兼賦之興。此外，朱公遷強調「語助之聲，隨而為之

上下也」，133 也就是注重虛詞相應的形式，讓詩句在韻律上形成一種整體感，

展現作者的情感，建立起興句與應句的連結關係。

其實在朱公遷之前，已經有人留意朱熹對虛詞的關注：輔廣和劉瑾皆在

〈王風•揚之水〉的注釋中，強調朱熹取「之」、「不」二字，作為興體成立

的條件。134 與朱公遷同時期的劉玉汝，從虛詞助字論興的觀察，舉證亦多。

例如〈召南•鵲巢〉首章，劉玉汝說：「『居之』、『御之』，取詞字相應，

觀《傳》是以二字可見，蓋義興之一體也。」135 可見在虛字相應的條件下，

劉玉汝與朱公遷的看法完全一致。136 至於〈周南•關雎〉三章、137〈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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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同前註。
134 宋•輔廣：《詩童子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年，四庫全書珍本），卷 2，

頁 12-13。元•劉瑾：《詩傳通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卷

4，頁 213。
135 元•劉玉汝：《詩纘緒》（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2，頁 349。
136 朱公遷認為〈鄘風•柏舟〉首章之所以為「興」，是因為「舟在中河，而無他適之地，

我配兩髦，而無他適之心。物有定所，人有定志，而用『彼』、『我』二字相呼應

也。」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3，頁 289。朱公遷認為〈柏舟〉首章同時具備「義

相因」和「語相應」，但是劉玉汝認為此章之興「無取義」，這是兩人差異之處。
137 劉玉汝：《詩纘緒》，卷 1，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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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星〉、138〈鄘風•柏舟〉、139〈魏風•葛屨〉、140〈魏風•汾沮洳〉、141〈唐風•

山有樞〉等，142 劉玉汝也同樣留意句法的問題。然而相較之下，在元代學者當中，

朱公遷對於「興」體的解說，最具有系統性。此外，明代顧夢麟、黃文煥深受

朱公遷影響，日本江戶時代的中村惕齋也引用朱公遷的虛詞相應，解釋「興」體；

韓國朝鮮正祖、儒者丁茶山、朴文鎬（1846-1918）等人，143 同樣也注意到虛詞

相應，並且提出另一種類型的說法，可作為對比。由此可見，在朱熹《詩集傳》

的詮釋系統中，從虛詞助字的角度探討「無取義之興」的問題，以及文學理論

在理學思維的影響下，對於「興」體的闡釋，是中、日、韓朱子學者共同探討

的議題。同時，朱公遷是後代一些從事《詩經》研究的朱子學者繞不開的對象，

釐清朱公遷的觀點，有助於更深入地了解東亞《詩經》學中，對「興」體的認識。

至於朱公遷提出的「義相因」，主要談的是興句之義與應句之義的關聯，

然而這種關聯性建立在「理」概念上。就著方法而言，此乃將「格物窮理」作

為鑽研《詩集傳》的方法。不僅延伸朱熹學說，同時也繼承了輔廣以理說《詩》

的觀點。然而在這樣的大原則下，朱公遷也依照句勢，對於「反相因」之理的

呈現，提出自己的判定原則，因此將〈小雅•谷風〉第四章更訂為「比」，有

別於朱熹的說法。朱公遷雖然恪守朱子學，但也會提出不同與於朱熹的意見，

這在元代朱子學中，是經常出現的情況。144

138 同前註，卷 2，頁 354。
139 同前註，卷 4，頁 375。
140 劉玉汝說：「以葛屨為興，蓋取疊字，與『可以』相應。」同前註，卷 6，頁

411。這與朱公遷純粹以虛詞相應的說法，略有不同。
141 同前註，卷 2，頁 412。
142 同前註，卷 2，頁 416。
143 請參考史甄陶：〈十九世紀末韓國儒者朴文鎬「興」論研究〉，《中國典籍與文化

論叢》第 19 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 年 7 月），頁 312-333。
144 元代學者強調「以朱解朱」，但有時會在具體問題中，產生與朱熹意見不同的情況。

朱公遷並不是特例。元代徽州學者胡一桂對《周易》的解說，陳櫟和胡炳文對《中

庸》的解說等等，都有同樣的情況。請參見史甄陶：《家學、經學和朱子學――以元

代徽州學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陳櫟為中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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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著「格物窮理」作為建構「興」體規則的基本理念，還有一點值

得注意。朱熹所謂「格物窮理」的基本精神，陳來先生曾言，此乃要求考究外

在對象，以把握義理，旨在最終提高人的道德境界的基本方法。同時他更進一

步強調：「朱熹講格物窮理，主要目的是通過讀書講學和道德實踐把握道德的

準則及一般原理，而不在於經過具體的實踐活動具體掌握客觀事物的本質及規

律，應用於技術發明和人類進步。」145 然而從朱公遷的「興」論中，可以看

見他雖然站在朱子學的立場，卻將「興」論作為格物的客觀對象，找到《詩經》

寫作手法的法則，寄寓他對「格物窮理」的思想。但是這並不表示朱公遷不了

解「理」涵攝人之主體以及其行為表現，只是客觀之理探究，亦不容忽視。在

「義相因」的例證裏，「理」實際體現在詩句所描寫之物與人的情狀中，傳達

出作者之意。至於如何掌握此意？做為讀者的朱公遷，乃是竭力落實在文脈的

疏理中，甚至將此視為重要的關鍵，由此可見朱公遷同樣關心藉由客觀之物體

認天理，並非僅返回讀者內心世界。然而關於後者，他僅在〈鳲鳩〉中提到：

鳲鳩之子七兮衆矣，而所以飼之者均平如一也。人之一身，其容儀亦已

多矣。而君子之容儀未嘗謹于此而不謹于彼，亦均平如一也。所以然

者，以其心專一耳。其心專一，則儆惕常存，而施諸身者無不中其常度

矣。 146

很顯然地，此著重於心的戒慎恐懼，沿襲朱熹的工夫論。但是不可諱言的，這

是《詩經疏義》中少數的解說，朱公遷在「興論」中所討論的「理」，主要仍

是在《詩經》寫作手法，在心性情方面的討論甚少。此外，《詩經》當中出現

「語相應」者，並非僅有「興」體而已，在「賦」與「比」中皆有例證可循，

只是數量上不如「興」體，因此「語相應」的解說效力，略顯不足。

總之，朱公遷的觀點結合了句勢分析與格物的概念，疏解了《詩經》中如

何起興言情的文學技巧，同時掌握了朱子以降的《詩經》學中，兼具經學、文

145 陳來：《朱熹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 年），頁 259。
146 朱公遷：《詩經疏義》，卷 7，頁 448。

• 40 •



朱公遷《詩經疏義》對《詩集傳》的繼承與發展 97

學與理學的性格。釐清朱公遷思考《詩經》的方式，將推進我們更進一步了解

元代朱子學和《詩經》學的面貌，同時也是探討中、日、韓的朱子學對《詩經》

「興」體討論的基礎，值得加以重視。

（責任校對：邱琬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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